附件1
关于印发《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报告统一编码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评协﹝2018﹞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有关注册会计师协会）：

为进一步规范资产评估报告管理，更好地维护委托人和资产评估机构的合法权益，提升资产评估行业社会公信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程》等规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了《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报告统一编码管理暂行办法》，本办法已于2018年10月10日经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为稳步推进资产评估报告统一编码工作，本办法将在部分地区先期试点后，适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施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附件：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报告统一编码管理暂行办法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报告

统一编码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资产评估报告管理，更好地维护委托人和资产评估机构的合法权益，提升资产评估行业社会公信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

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程》等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资产评估报告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按照职责分工由

财政部门监管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资产评估报告统一编码是指由资产评估报告统一编码信息系统（以下简称报告编码系统）自

动对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全国统一编码。经统一编码的资产评

估报告具有行业认可的身份证明。

第四条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全部纳入统一编码范围。

第五条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负责资产评估报告统一编码管理工作，地方资产评估协会和相关

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地方协会）协助负责本地区统一

编码管理相关工作。

地方协会可应用报告编码系统对本地区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开展报告防伪等工作。

第二章 编码管理

第六条 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在向委托人提交资产评估报告前在报告编码系统中进行统一编码。

第七条 资产评估机构进行统一编码，应当登录报告编码系统，根据要求填报资产评估报告基本信息。信息填报

完成后，报告编码系统会自动生成资产评估报告编码（以下

简称报告编码）及“资产评估报告编码回执”（以下简称编

码回执）。

第八条 资产评估机构应当打印编码回执并列装在资产评估报告的扉页位置。编码回执仅证明资产评估报告已在

中评协的报告编码系统中进行了编码，不作为资产评估机构

及其签字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免除相关法律责任的依据。

第九条 资产评估机构在报告编码系统中应当填报的基本信息包括：资产评估报告号、资产评估报告名称、委托

人名称、委托人性质、委托人所在地、评估目的、被评估单

位名称、被评估单位所在地、评估对象类别、价值类型、评

估基准日、评估方法、账面价值、评估结论、签字资产评估

专业人员、是否为证券类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日、

资产评估服务费等内容。

第十条 经编码后的资产评估报告所填基本信息需要修改的，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在报告编码系统中进行修改操作

并注明修改原因。

第十一条 经编码后的资产评估报告需要作废的，资

产评估机构应当在报告编码系统中进行作废操作并注明作

废原因。

第十二条 资产评估报告相关信息涉及国家秘密时，

可直接获取报告编码，无需填报相关信息。

因其他保密要求信息暂不能填报的，可先获取报告编码，待相关信息可以公布后填报。

第十三条 资产评估机构应真实准确完整的填报资产评估报告基本信息，并保证最终填报的基本信息与资产评估

档案一致。

第十四条 资产评估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为本机构报告编码系统的第一责任人，对资

产评估机构填报的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第十五条 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建立报告编码系统填报内部管理制度，指派专人负责，做到对报告编码系统使用权

限的统一管理。

第十六条 资产评估机构终止时，中评协将取消该资产评估机构报告编码系统的使用权限。

资产评估机构因违反《资产评估法》受到责令停业行政

处罚的，停业期间不得使用报告编码系统。资产评估机构停

业期满后，向中评协提交恢复使用报告编码系统的书面申请，中评协根据资产评估机构的整改情况，确定是否恢复其使用报告编码系统。

第十七条 中评协和地方协会对资产评估机构填报的信息具有保密义务，对未经批准擅自对外提供评估机构填报

信息的行为，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中评协和地方协会定期或不定期对报告编码系统信息填报情况进行抽查，对未按本办法要求填报的资

产评估机构，按照相关情况进行处理并按照有关规定记入信

用档案：

（一）漏报、误报的予以谈话提醒，情节严重的，予以

警告；

（二）故意不报、瞒报的，予以严重警告，情节严重的，

予以通报批评；

（三）填报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予以通报批评，情

节严重的，予以公开谴责。

以上情形涉及自律惩戒的，自律惩戒程序参照《会员执

业行为自律惩戒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中评协和地方协会可结合报告编码系统开展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和职业风险防范机制检查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中评协在开展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时，可结合报告编码系统中的相关信息对资产评估机构业绩进行核查。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资产评估报告编码回执

